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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医疗保障局关于2020年度医保信息

系统年终结转及维护工作

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县市医疗保障局、州医疗保险管理中心，各定点医药机构：

为认真做好全州 2020 年医疗保险年度结转工作，经研究，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停机结转时间

德宏州2020年医保信息系统结转及停机维护时间为：2020年12月29日零时至2020年12月31日24时，2021年1月1日零时开机。

二、结转工作安排

（一）2020年在院的城镇职工及城乡居民在 12 月 29 日前符合出院条件，定点医院必须在 2020 年 12 月 28 日 19 时前办理出院结算。达不到出院条件仍需继续住院的无须做任何操作，待开机后按照处方实际发生日期上传处方办理出院结算即可。患者年度费用会根据处方实际发生日期所属年度进行累计，医院申报费用时按照出院时间所在的年度进行申报结算，住院天数及费用以出院发票为准。

   （二）《德宏州医疗保障局关于恢复精神病人住院按床日结算的通知》下发之前住院的精神病人按项目付费进行结算，并于2020年12月28日19时前办理出院结算，下发之后住院的精神病患者按床日付费执行，住院时长不超2个月的不作结算，继续住院治疗，出院时按照出院年度政策进行报销，费用累计到出院年度。

(三)州外来我州的异地住院患者，2020年12月28日前符合出院条件的办理出院手续；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不做跨年度结转，信息系统恢复运行后补记处方进行结算。

(四)2020年12月29日至2020年12月31日3天因系统结转，所有定点医药机构(含村卫生室)门诊、刷卡购药暂停结算3天，这3天内若产生刷卡消费记录，医保经办机构一律不予支付。

三、工作要求

(一)各县市医疗保障局要做好停机期间宣传解释，安排专人负责，确保辖区内各定点医疗机构的结算工作顺畅，为加大宣传解释力度，各定点医药机构需将《德宏州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停机公告》粘贴在收费窗口显眼位置。

(二)结转工作中如遇特殊情况请及时与州医保中心或东软公司客服中心联系。（联系方式：李其华，0692-2212757；东软客服中心：400 6556789）

附件：德宏州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停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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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25日



